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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内容

昨日上午，国家工商总局和安徽省政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工商总局支持皖江城

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出台的24条措施正式启动和实施。 沈兰记者祝亮

外资企业在县里就可登记注册

政策：对皖江示范区符合法定条件的

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高新技术开发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

授予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

解读：在《意见》出台之前，我省只有16

个市工商局获得国家工商总局授权，全省

各县（区）局均没有获得授权。《意见》的出

台极大地方便了我省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

设立。

5000万，企业名字可甩“行业”

政策：皖江示范区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5000 万人民币、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属

于国民经济行业3个以上大类的，允许企业

名称中不适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于表述

企业所从事的行业。

解读：原来的规定要求分别是一亿注

册资金，5个以上大类。本条规定有利于

扩大我省综合性企业数量，鼓励企业跨

行业经营。同时，对于无行业表述的企

业名称，其他企业在任何行业都不能使

用与其相同的字号，鼓励企业从事多种

经营，降低行业风险。

设立企业集团，门槛大大降低

政策：支持皖江城市示范区企业组

建集团。凡母公司注册资本达 3000 万元

人民币，集团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达

到 5000 万元以上的，允许申请设立企业

集团。

解读：按照《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

定》，企业组建企业集团，母公司的注册资

本必须达到5000万元，母子公司注册资本

综合要达到1亿元以上。《意见》把我省示范

区内企业组建集团的门槛降低，有利于企

业做大做强。

非许可经营项目不再具体登记

政策：皖江示范区内设立企业，除按照

行政许可文件、证件登记许可经营项目外，

对一般经营项目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登

记，不再具体登记中类及小类，企业可以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解读：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授权，示

范区内企业申请非许可经营项目不再具

体登记中类及小类，企业可以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中只要

大类不发生变化，就不在需要办理经营范

围的变更。

提速广告业与世界接轨

政策：成立并运营三年以上，经营广告

业务为主的外国企业，可以依法设立独资

广告企业；成立并运营二年以上，经营广告

业务并有广告业绩的外国企业，可以依法

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

解读：本条措施有利于促进示范区广告

业的发展，加快示范区广告业与世界先进广

告业接轨，提升广告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商标国际维权开辟“绿色通道”

政策：对皖江示范区商标权利人投诉

并经安徽省够工商局上报的重大跨省（区、

市）商标侵权案件，视情适时组织全国或区

域性的专项保护行动。在其他国家或地区

发生商标纠纷的，经安徽省工商局申请，及

时与纠纷所在国家或地区商标主管部门沟

通、协调，指导解决纠纷。

解读：这项政策的出台，首次为示范区

企业商标国际维护开辟了“绿色通道”，并

加强了对我省商标及特色文化和自然资源

的保护，制止部分针对我省高知名度商标

的抢注行为。

国家工商总局昨日为安徽送来“大礼”

24条举措支持皖江示范区

据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

攸平介绍，这份名为《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皖江城

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的意见》6 个部分共 24 条，涉及

到支持做好皖江建设综合服务

工作、扩大企业登记授权、支持

市场主体发展、实施商标战略、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支持队伍建

设、基层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诸

多内容。

这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 移 示 范 区 来 说 ，是 一 份“ 大

礼”。省政府副省长唐承沛表

示，《意见》的出台和落实，将有

助于进一步释放皖江城市带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先行先试”

的政策效应，增强示范区的动力

和活力，吸引更多的改革创新要

素聚集，这对于提升安徽的整体

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安徽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作用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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